


立法院財政、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5月14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12100319號

速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三

主旨：院會交付審查審計部函送「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99年度）案」，業經審查完竣，並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茲檢附審查報告，復請　提報院會討論。

說明：

一、復　貴處100年9月28日台立議字第1000703590號函。

二、本案財政委員會於101年5月7日會同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審查完竣，請　提報院會討論；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財政委員會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三、檢送「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99年度）案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內政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交通委員會、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均不含附件）

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99年度）案審查報告

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99年度）案，審計部於100年7月28日以台審部一字第1000008194號函請本院審議，經本院第7屆第8會期第2次會議（100.9.27）邀請審計長林慶隆列席報告審核經過，並答復委員諮詢後決定：「交財政委員會會同有關委員會審查」。財政委員會爰於101年5月7日會同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5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審查，由財政委員會羅召集委員明才擔任主席，邀請審計部林審計長慶隆、行政院主計總處石主計長素梅及相關機關首長列席備詢，並由審計長作簡要報告。經依決算法第27條規定，對於審核報告中有關預算之執行及政策之實施予以審查完竣，提出審查報告。茲將審查結果分別說明如次：

一、預算之執行：

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未編列歲入預算，執行結果，審定歲入實現數4,613萬5,338元，應收數9萬5,822元，係廠商逾期罰款，合計歲入決算審定數為4,623萬1,160元，主要係土石出售收入。歲出預算數為1,910億9,421萬元，執行結果，歲出決算審定數1,801億1,999萬4,368元（含實現數1,320億4,777萬7,250元、應付數106億2,604萬6,558元、保留數374億4,617萬0,560元），較預算數減少109億7,421萬5,632元，主要係採購及補助經費結餘等所致。應付保留數高達480億7,221萬7,118元，占歲出預算數之25.16%，其中行政院主管應付保留數13億4,332萬1,827元，主要係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優先搶通原鄉動脈計畫，部分工程尚未辦理結算驗收，及行政院體育委員會辦理自行車道路網建置計畫，部分工程尚未完工，仍須繼續執行。內政部主管應付保留數87億0,999萬6,226元，主要係營建署補助地方政府辦理各項計畫，合約期程跨年度或地方政府尚未檢據核銷。教育部主管應付保留數109億1,466萬4,149元，主要係補助計畫期程跨年度，相關經費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經濟部主管應付保留數64億9,532萬1,546元，主要係補助計畫及營繕工程合約期程跨年度，暨工程用地取得尚在執行中等，相關經費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交通部主管應付保留數152億3,841萬7,247元，主要係部分計畫用地取得作業費時，防汛期影響工程施作，受颱風影響現地地形改變與道路阻斷，無法依原設計發包及施工，及合約期程跨年度等，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應付保留數4,925萬9,000元，主要係補助科學園區廠商及學術研究機構辦理固本精進計畫經費，未及於年度內執行，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農業委員會主管應付保留數49億8,242萬3,900元，主要係各項工程合約執行期程跨年度，須保留至下年度繼續執行。勞工委員會主管無應付保留數。衛生署主管應付保留數3億3,881萬3,223元，主要係該署於99年7月8日公告「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部分申請補助醫院已通過「醫療機構電子病歷檢查」及「醫院實施電子病歷及互通補助計畫查驗」，惟因尚未完成經費補助事宜之審查作業，相關經費續予保留。

歲入歲出差短預算數1,910億9,421萬元，全數以舉借債務支應。審核結果，決算審定數1,800億7,376萬3,208元（含實現數1,403億8,563萬7,141元、保留數396億8,812萬6,067元），較預算數減少110億2,044萬6,792元。保留數396億8,812萬6,067元，係配合未來各項工程資金需求，仍須保留部分融資預算於以後年度繼續執行。

二、計畫之實施：

政府為振興經濟、有效擴大國內需求、加速國家經濟結構轉型及升級、平衡區域發展、建立區域特色經濟、帶動民間投資，以提振及穩定經濟景氣、促進就業、提升生產及文化生活環境品質，經於98年1月23日制定公布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條例，選定「完善便捷交通網」、「建構安全及防災環境」、「提升文化及生活環境品質」、「強化國家競爭力之基礎建設」、「改善離島交通設施」及「培育優質研發人力，協助安定就學及就業」等6大目標，20大重點投資建設項目，並依該條例第5條第1項：「本條例所需經費上限為新臺幣5千億元，以特別預算方式編列，並依總預算籌編及審議方式分年辦理……。」之規定，於99年度編列預算辦理上述各項計畫。經查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列管資料，98年度計辦理66項分支計畫，核定經費1,491億6千2百餘萬元，截至99年底止，執行數（含支用數、應付未付數及節餘數）1,469億2千3百餘萬元，達成率98.50%；又99年度計辦理61項分支計畫，核定經費1,910億9千4百餘萬元，執行結果，截至99年底止，執行數（含支用數、應付未付數及節餘數）1,675億4千1百餘萬元，達成率87.68%，另共11,549件標案，已發包9,647件（發包率83.53%），均尚未屆完成期程，仍須下年度繼續辦理。

三、審核意見：

各項計畫執行結果，經審計部查核發現應予改善部分之建議如次：(一)未完成計畫之後續經費需求龐鉅，財源籌措困難，允宜檢討妥謀善策因應。(二)本年度預算執行率較上年度為高，惟仍有部分計畫執行進度落後，預算保留過高，或辦理情形存有缺失。(三)部分計畫未經行政院核定，即同意先行核列經費，或未審酌機關能力覈實核列經費，不利政府整體資源配置。(四)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優先搶通原鄉動脈計畫預算執行落後，部分案件結案作業延遲。(五)體育委員會辦理自行車道整體路網規劃建設計畫之審查作業及預算執行進度落後，且計畫考評作業欠周妥。(六)教育部辦理國中小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尚具成效，惟預算執行進度落後，部分校舍工程存有作業缺失，間有鄰近斷層帶校舍未完成補強整建。(七)教育部辦理高中職老舊校舍及相關設備補強整建計畫，已具成效，惟部分補強工程之執行及控管程序有欠周妥。(八)教育部辦理就學安全網計畫之執行及控管程序間有欠周妥。(九)教育部辦理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第一階段執行結果，部分實習員受訓期滿後未能順利就業，計畫成效有待加強，宜強化後續就業轉銜機制。(十)能源局辦理太陽光電示範補助計畫，執行及控管機制亟待加強。(十一)水利署辦理中央管河川急要段治理與環境營造計畫，規劃及執行作業間有未臻周妥。(十二)水利署投資台灣自來水公司辦理舊漏管線汰換比率較以往年度提升，惟囿於執行量能不足，復未周延推動計畫，降低漏水率目標仍未能達成。(十三)工業局辦理北中南老舊工業區之更新與開發計畫，預算執行進度落後。(十四)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臺中都會區鐵路高架捷運化計畫，未依計畫期程分年編足預算辦理用地徵收及善盡計畫管考職責，致延宕計畫執行時程，執行效益欠佳。(十五)高雄港務局辦理澎湖國內商港建設計畫，編製計畫內容未盡完善，且未辦理選擇與替代方案及擬具風險管理、監督對策。(十六)鐵路改建工程局辦理重大交通建設計畫，部分計畫預算執行率偏低、未落實執行計畫進度管制作業或未辦理風險評估。(十七)農業委員會辦理各項農業經濟建設計畫之規劃尚欠周延，執行進度落後，預算保留比率過高。(十八)水土保持局辦理重劃區外緊急農路設施改善計畫，預算執行進度落後，間有施工作業缺失。(十九)水土保持局辦理野溪清疏專案管理計畫，未於汛期前辦理完竣，無法有效增加排水通洪能量。(二十)漁業署辦理地層下陷區排水環境改善示範計畫、海岸新生及漁業建設計畫，規劃欠妥適，致預算保留過鉅。(二十一)衛生署辦理相關醫療資通訊應用建設計畫之規劃、採購及執行等作業仍欠周妥。

四、各機關審查結果：

(一)行政院主管：原住民族委員會、體育委員會，均照案通過。

(二)內政部主管：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均照案通過。

(三)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照案通過。

(四)經濟部主管：經濟部、工業局、水利署及所屬、能源局，均照案通過。

(五)交通部主管：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均照案通過。

(六)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國家科學委員會，照案通過。

(七)農業委員會主管：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屬，均照案通過。

(八)勞工委員會主管：職業訓練局及所屬，照案通過。

(九)衛生署主管：衛生署，照案通過。

(十)通過決議8項：

1.針對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共編列歲出預算1,910億9,400餘萬元，依行政院中華民國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所列，其實際執行結果，累計實現數1,320億4,700餘萬元，預算執行率僅69.10%，較98年度執行率63.36%，亦僅增加6%。惟特別預算乃因應特別需要，實際執行率卻特別差，已失去特別預算意義，審計部應就此缺失提出糾正。

提案人：許添財　　吳秉叡　　李應元　　薛　凌　　

2.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原定自98年至101年，分4年編列5,000億元預算，辦理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各項計畫。惟該預算額度已於98年度至100年度編罄，未完成部分，則自101年起將全數納入各該機關單位預算辦理。然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所列繼續經費共2兆5,788億餘元，扣除已編列預算1兆1,813億餘元，民國101年度以後尚須由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1兆3,975億餘元支應；依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結構，每年可匡列之公共建設經費僅約1,000至2,000億餘元，且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亦已漸瀕臨界限，財源籌措恐更加困難。而後續所需經費能否順利籌得，關係各項計畫之期程、效益、經費需求等等，故除請行政院妥為籌措財源，避免造成相關計畫延宕外，亦請審計部於本特別預算年度結束後，繼續專案查核各該計畫之執行，並於年度決算審核報告中一併提出。

提案人：李應元　　許添財　　薛　凌　　

3.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執行結果應付保留數比率達25.16%，計有17項計畫執行率未達八成，惟各該機關均將進度落後原因歸咎於外部因素，未對內部規劃過程之缺失提出檢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辦理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之審議，其中19項計畫之修正計畫未經行政院核定，即同意先行核列經費，導致預算通過後仍無法動支；而經查行政院100年度自辦本特別決算顯示，歲出預算數1,589億4,328萬元，執行結果，保留數高達579億6,338萬元（36.47%），顯見相關計畫之提出、預算核列等過於草率；目前正值該100年度特別決算審核期間，請審計部詳為查核各該計畫之修正、執行過程有無缺失，並追究相關機關疏失責任。

提案人：李應元　　許添財　　薛　凌　　

4.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錄影監視系統整合計畫，由各警察機關各自辦理，因未進行縣市間系統之整合，導致錄影監視系統的裝設方式、影像傳輸儲存方式、保固及品質不一。內政部警政署應研議規劃推動縣市間監錄系統的整合，以發揮監錄系統之最大效益。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5.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所屬管線總長度5萬7,210公里，逾齡管線為1萬7,707公里，占全部管線30.95%，近年來經濟部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編列汰換逾齡線路經費明顯增加，惟執行成效不佳，漏水率並未隨經費之投入而大幅下降，經濟部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應針對問題癥結，因地制宜研謀改善措施，以降低漏水率，避免浪費政府資源。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6.經濟部水利署於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之「自來水穩定供水及河川環境營造—加強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連續2年度編列經費辦理相關業務，惟截至99年底止，該計畫之實際增加供水戶數尚未達預計辦理目標，該署應檢討改進，俾增辦理效益。

提案人：李應元　　薛　凌　　許添財　　江啟臣　　

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各職業訓練中心委託民間訓練單位辦訓之訓後就業率差異頗鉅，中區職業訓練中心為64.4%，北區職業訓練中心為44%，南區職業訓練中心為45%，且該方案平均就業率52.5%，遠不及職業訓練中心99年度自辦訓練平均就業率之85.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分析各職業訓練中心委辦訓練之就業率差異原因，並檢討改進委辦職業訓練計畫之規劃、執行及管考作業，以提昇辦訓成效，促進失業勞工就業。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8.行政院衛生署辦理「加速辦理智慧醫療照護計畫」，是為了加速推動我國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及院際互通，但因事前規劃欠妥，以及採購相關作業延宕等情形，導致執行情形落後，行政院衛生署應檢討改善，以達成電子病歷建置及院際互通目標。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五、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六、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財政委員會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

七、檢附經審計部審定之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中華民國99年度）最終審定數額表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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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現在請羅召集委員明才補充說明。（不說明）羅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宣讀內容。宣讀(一)行政院主管部分。

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99年度）案（二讀）
(一)行政院主管：原住民族委員會、體育委員會，均照案通過。

主席：(一)行政院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二)內政部主管部分。

(二)內政部主管：內政部、營建署及所屬、警政署及所屬，均照案通過。

主席：(二)內政部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三)教育部主管部分。

(三)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照案通過。

主席：(三)教育部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四)經濟部主管部分。

(四)經濟部主管：經濟部、工業局、水利署及所屬、能源局，均照案通過。

主席：(四)經濟部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五)交通部主管部分。

(五)交通部主管：交通部、公路總局及所屬，均照案通過。

主席：(五)交通部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六)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部分。

(六)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照案通過。

主席：(六)國家科學委員會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七)農業委員會主管部分。

(七)農業委員會主管：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水土保持局、漁業署及所屬，均照案通過。

主席：(七)農業委員會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八)勞工委員會主管部分。

(八)勞工委員會主管：職業訓練局及所屬，照案通過。

主席：(八)勞工委員會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九)衛生署主管部分。

(九)衛生署主管：衛生署，照案通過。

主席：(九)衛生署主管部分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宣讀(十)通過決議8項。

(十)通過決議8項：

1.針對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共編列歲出預算1,910億9,400餘萬元，依行政院中華民國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所列，其實際執行結果，累計實現數1,320億4,700餘萬元，預算執行率僅69.10%，較98年度執行率63.36%，亦僅增加6%。惟特別預算乃因應特別需要，實際執行率卻特別差，已失去特別預算意義，審計部應就此缺失提出糾正。

提案人：許添財　　吳秉叡　　李應元　　薛　凌　　

2.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原定自98年至101年，分4年編列5,000億元預算，辦理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各項計畫。惟該預算額度已於98年度至100年度編罄，未完成部分，則自101年起將全數納入各該機關單位預算辦理。然依100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所列繼續經費共2兆5,788億餘元，扣除已編列預算1兆1,813億餘元，民國101年度以後尚須由中央政府總預算編列1兆3,975億餘元支應；依目前中央政府總預算結構，每年可匡列之公共建設經費僅約1,000至2,000億餘元，且公共債務未償餘額亦已漸瀕臨界限，財源籌措恐更加困難。而後續所需經費能否順利籌得，關係各項計畫之期程、效益、經費需求等等，故除請行政院妥為籌措財源，避免造成相關計畫延宕外，亦請審計部於本特別預算年度結束後，繼續專案查核各該計畫之執行，並於年度決算審核報告中一併提出。

提案人：李應元　　許添財　　薛　凌　　

3.99年度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執行結果應付保留數比率達25.16%，計有17項計畫執行率未達八成，惟各該機關均將進度落後原因歸咎於外部因素，未對內部規劃過程之缺失提出檢討。

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辦理100年度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之審議，其中19項計畫之修正計畫未經行政院核定，即同意先行核列經費，導致預算通過後仍無法動支；而經查行政院100年度自辦本特別決算顯示，歲出預算數1,589億4,328萬元，執行結果，保留數高達579億6,338萬元（36.47%），顯見相關計畫之提出、預算核列等過於草率；目前正值該100年度特別決算審核期間，請審計部詳為查核各該計畫之修正、執行過程有無缺失，並追究相關機關疏失責任。

提案人：李應元　　許添財　　薛　凌　　

4.內政部警政署辦理錄影監視系統整合計畫，由各警察機關各自辦理，因未進行縣市間系統之整合，導致錄影監視系統的裝設方式、影像傳輸儲存方式、保固及品質不一。內政部警政署應研議規劃推動縣市間監錄系統的整合，以發揮監錄系統之最大效益。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5.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所屬管線總長度5萬7,210公里，逾齡管線為1萬7,707公里，占全部管線30.95%，近年來經濟部及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編列汰換逾齡線路經費明顯增加，惟執行成效不佳，漏水率並未隨經費之投入而大幅下降，經濟部與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應針對問題癥結，因地制宜研謀改善措施，以降低漏水率，避免浪費政府資源。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6.經濟部水利署於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預算之「自來水穩定供水及河川環境營造—加強辦理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善計畫」連續2年度編列經費辦理相關業務，惟截至99年底止，該計畫之實際增加供水戶數尚未達預計辦理目標，該署應檢討改進，俾增辦理效益。

提案人：李應元　　薛　凌　　許添財　　江啟臣　　

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各職業訓練中心委託民間訓練單位辦訓之訓後就業率差異頗鉅，中區職業訓練中心為64.4%，北區職業訓練中心為44%，南區職業訓練中心為45%，且該方案平均就業率52.5%，遠不及職業訓練中心99年度自辦訓練平均就業率之85.7%。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應分析各職業訓練中心委辦訓練之就業率差異原因，並檢討改進委辦職業訓練計畫之規劃、執行及管考作業，以提昇辦訓成效，促進失業勞工就業。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8.行政院衛生署辦理「加速辦理智慧醫療照護計畫」，是為了加速推動我國醫療院所實施電子病歷及院際互通，但因事前規劃欠妥，以及採購相關作業延宕等情形，導致執行情形落後，行政院衛生署應檢討改善，以達成電子病歷建置及院際互通目標。

提案人：費鴻泰　　盧秀燕　　賴士葆　　羅明才　　翁重鈞　　

主席：(十)通過決議8項照審查會意見通過。

本案決議：「中央政府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特別決算審核報告（中華民國99年度）案照審查報告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委員廖正井等26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現在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1年5月15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1430022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委員廖正井等26人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業經審查完竣，復請　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　貴處101年04月11日台立議字第1010700525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乙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01年5月7日（星期一）召開第8屆第1會期第15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廖正井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司法院、法務部及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廖正井委員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一、偵查中案件，基於法治國家偵查不公開原則，檢調不可將其蒐集所得資料洩漏。此在法 部91年6月28日發布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要點第二點中亦有明白規定：檢警調人員除經機關首長指定為發言人或有本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之情形者外，對偵查中之案件，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

二、偵查不公開原即有保護被偵查人之權益以及確保案件進行順利等考量，近來，爆料文化盛行，部分檢調、政治人物、媒體相互勾結利用，藉透過不完整訊息，用以打擊政治對手；部分檢警人員對於「不得公開揭露」規定，或誤解非自身公開，默許記者媒體或非執法人員私下取得相關或正確或錯誤之資訊，致造成媒體一窩蜂搶獨家、爆料、或圍堵、公審嫌疑人，嚴重損及當事人與相關人聲譽、權益，甚至危及性命，形成社會亂象，有必要加強規範。

參、機關代表說明：

（壹）、司法院副秘書長姜仁脩說明：

一、對於大院委員鑒於近來爆料文化盛行，部分司法人員違反「不得公開揭露」規定，默許記者媒體或非執法人員私下取得相關或正確或錯誤之資訊，致造成媒體一窩蜂搶獨家爆料、或圍堵公審嫌疑人，嚴重損及當事人與相關人聲譽、權益，形成社會亂象，為加強人權保障，有必要加強規範，因而擬具「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本院至表欽佩。

二、就第二百四十五條修正條文草案，本院尊重大院職權。

以上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貳）、法務部代表檢察司司長朱坤茂說明：

一、草案修正第3項部分

本條修正草案將第3項原「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之規定，修正為「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將公開、揭露之對象予以明定，有助於法律適用之明確性，本部敬表贊同。

二、草案增訂第5項部分

有關偵查不公開之具體規範，本部早於82年9月29日即已核定最高法院檢察署所研擬之「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辦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針對檢、警、調發布刑事偵查案件消息予以規範。而　大院於89年6月30日通過修正刑事訴訟法第245條後，另作成附帶決議要求法務部、內政部及國防部應嚴加督導所屬各檢察、調查及警察機關，確實建立並遵守新聞發言人制度，各機關並應嚴格規範媒體於機關內之採訪地點，妥善管制媒體進出辦案人員辦公室，對於違反偵查不公開之檢警調人員，亦應確實依相關規定懲處，以確保偵查不公開原則。故本部責成最高法院檢察署修正前開要點，於91年7月18發布修正後之要點全文共9點，落實　大院上述決議要求。

近年因我國傳播媒體極為發達開放，新聞媒體間之競爭十分激烈，新聞工作者為取得新聞，無不用盡所有可能方法。另一方面，少數犯罪偵查機關人員，亦確有未能嚴守偵查不公開原則之情形，為檢討改善上情，前揭要點復於94年、97年及99年3度修正，94年2月23日修正時並修正名稱為「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注意要點」，最近一次修正為99年2月9日。上開注意要點就各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及本條第3項所定執法人員應如何落實偵查不公開原則之具體作法，已有相關規定。本部並再於101年3月20日以法檢字第10104114190號函請各檢察機關應確實遵守偵查不公開之規定，就偵辦案件之發言及新聞處理，均應依上揭注意要點規定妥適辦理。

又本條第1項、第3項規範對象主要均為負責犯罪偵查之檢、警、調之執法人員，是相關偵查不公開之細節性規定應由行政部門以行政規則定之即足以因應，是草案增訂第5項規定授權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訂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部分，尚無必要。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

肆、與會委員於聽取報告後旋即進行質詢，基於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所定「偵查，不公開之。」規範不盡明確，各檢調人員或告訴代理人等解讀各異，亟需修法解決，本案洵有儘速審查之必要，爰經詢答結束後，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幾經協商後取得共識，將全案審查完竣，決議：「草案第二百四十五條，照案通過。」除明定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並請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剋期另制定作業辦法，以明確規範偵查不公開之相關作業及程序。

伍、本案通過附帶決議一項：

司法院應於本法通過後，於五個月內會同行政院訂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於訂定前應舉行公聽會，邀請行政院相關機關（如法務部、警政署、NCC等）及民間團體代表、專家學者，廣納各界意見，該辦法應包含違反偵查不公開相關調查程序，該辦法訂定後應即送至立法院備查。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本案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廖召集委員正井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乙份。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 eq \o\ad(\s\up14(審查會通過),委員廖正井等26人提案,\s\do14(現行))條文對照表

	審查會通過條文
	委員廖正井等26人提案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照案通過）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不得公開揭露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

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一、第一項及第二項未修訂。

二、基於「不得公開揭露」定義不明，各檢調人員或告訴代理人等解讀各異，造成當事者被圍堵、公開批判、錯誤訊息影響相關人權益，甚至危及性命，建議修正第三項，明定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三、另增訂第五項，授權訂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以資明確，且符合法律保留原則。

審查會：
照案通過。




主席：審查報告已宣讀完畢，請廖召集委員正井補充說明。（不說明）廖召集委員無補充說明。

本案經審查會決議：「不須交由黨團協商」，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本案進行逐條討論時，逕依審查會意見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二百四十五條。

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二百四十五條　　偵查，不公開之。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辯護人，得於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訊問該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在場，並得陳述意見。但有事實足認其在場有妨害國家機密或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或妨害他人名譽之虞，或其行為不當足以影響偵查秩序者，得限制或禁止之。

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辯護人、告訴代理人或其他於偵查程序依法執行職務之人員，除依法令或為維護公共利益或保護合法權益有必要者外，偵查中因執行職務知悉之事項，不得公開或揭露予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以外之人員。

偵查中訊問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時，應將訊問之日、時及處所通知辯護人。但情形急迫者，不在此限。

第一項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由司法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主席：第二百四十五條照審查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三讀）
一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一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刑事訴訟法第二百四十五條條文修正通過。」

繼續處理審查會所做附帶決議。

附帶決議：
司法院應於本法通過後，於五個月內會同行政院訂定偵查不公開作業辦法，於訂定前應舉行公聽會，邀請行政院相關機關（如法務部、警政署、NCC等）及民間團體代表、專家學者，廣納各界意見，該辦法應包含違反偵查不公開相關調查程序，該辦法訂定後應即送至立法院備查。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附帶決議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報告院會，因部分議案尚待協商，本日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5月29日（星期二）上午9時繼續開會。現在休息。

休息（12時40分）




